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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張巧玟
電話：03-3322101#6100
電子信箱：10020604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2月6日
發文字號：桃建照字第113010269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0360200G_1130102697_ATTACH1.docx)

主旨：檢送「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

（32）」會議記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貴會113年11月4日桃市建師字第1831號開會通知單續

辦。

正本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副本：本處建照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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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(32)討論 

會議時間：113年 11月 27日 13:30~14:30                記錄:梁瀞文 

會議地點：市府 11樓 使管科會議室 

會議主席：洪副局長嘉潞 

參與人員：洪副局長嘉潞、陳副處長育時、林科長欣慧、陳副理事長大榮、

劉國慶、吳浲楙、梁瀞文、王俊耀、徐文哲 

 

◆提案： 

1. 有關僅申請拆除執照，是否免再檢附相關禁限建管制切結書，提請討

論。 

決議：由設計人檢附拆除執照未管制之禁限建管制項目資料，其表列項

目得免予切結。(例如: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第 17 條規定 「新建、

增建、改建、修建或拆除….」為管制事項，設計人辦理拆除執照時，仍須檢

附相關禁限建管制切結書。) 

 

 
 

 

◆個案討論： 

1. 有關建築基地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，其中一筆土地領有 82年使用執

照，其餘超出法定空地之分割得否直接申請解除套繪管制執行疑義，

提請討論。(詳附件一) 

說 明: 

1.依「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」第 6條及第 4條規定辦理 

2.其中一筆基地 82年已取得使用執照，因法院判決分割致不足原

使用執照之基地使用面積，建蔽率經計算為 61.69%。 

3.本次擬依第 6條規定，扣除已取得使照基地及其周邊土地，補足

建蔽率符合規定外，其餘超出法定空地且已鄰接現有巷道之土地

申請解除套繪管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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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議:本案為法院判決分割案件，同意依「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

法」第 6條及第 4條規定，解除超出法定空地且已鄰接現有巷道之土

地套繪管制。 

 

決議：1.本案 82年取得之使用執照已載明使用部分面積，其餘套繪管制

土地應視為自願保留地，惟本案現況合法建物所在基地因法院

判決分割致不足原使用執照之基地使用面積，為避免影響原建

照申請時自願保留地之單獨建築權益，除現況合法建物所在基

地(八德區大安段 102-7地號)及其相鄰土地(同段 102-1、102-

6、102-8等 3筆地號)，其餘土地視為自願保留地解除套繪。 

2.現況合法建物所在基地及其相鄰土地如需辦理解除套繪，須符

合原使照基地使用面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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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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